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88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施建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國盛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

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0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6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施建泓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竟基於未經許可，持

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

之犯意，於民國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在不詳處所，

取得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及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

2顆（下稱系爭槍彈），而未經許可持有放置在宜蘭縣○○

鄉○○路0段000巷00號租屋處。嗣施建泓因他案通緝，於10

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前開租屋前經警埋伏，施建

泓察覺後旋躲進屋內以避查緝，員警為逮捕施建泓而追躡進

入，即見桌上放置毒品吸食器等違禁物（另經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715號判決沒收），因情況急迫遂逕行

搜索，始扣得系爭槍彈。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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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明定。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

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

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

言。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

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

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

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

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而證人林婉婷、洪逸晉、羅

之言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

現於原審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

否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

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除上述之供述

證據外，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施建泓（下稱被告）及辯護

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50頁），本院審酌各

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得為本件之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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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

面規定，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因遭

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而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

實，固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

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行，

辯稱：員警到場時，尚有簡識丞在同址另一房間內，員警並

未搜索簡識丞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被告指紋難認為

被告所有云云。經查：

　㈠前揭時地，被告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逕行搜索，扣得

系爭槍彈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且經林婉婷（見偵卷

第51至52頁）、洪逸晉（見訴字卷第273至277頁）、羅之言

（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證述明確，復有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8至11頁）、監視錄影擷取畫

面、照片（見警卷第18至20頁）、房屋租賃契約書（見警卷

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並有系爭槍彈扣案足憑。又扣案之

系爭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①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

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

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②子彈2顆，認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

經試射，可擊發，均認具殺傷力（同時另有扣案子彈1顆，

為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之非制式子彈，

經試射，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該局109年8月

31日刑鑑字第1090069324號鑑定書、111年1月10日刑鑑字第

1108030432號函（見偵卷第57至59頁、訴字卷第157頁）存

卷可參，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扣案系爭槍彈為被告持有之認定　　

　　1.林婉婷證稱：被告於搜索當日凌晨5時載我，我上車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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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被告背一個包包，我就問被告裡面有什麼東西，被告

說是槍及毒品，要防身用的，我們到前開被告租屋處沒半

個小時，就聽到很多人上樓的聲音，被告就跑到廁所開門

跳下去，警察搜索時只有我跟小孩在場，警察在客廳找到

當時在車上被告拿給我看的包包，在我的面前從包包裡面

拿出槍、彈及毒品，槍彈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51頁背

面至第52頁）。且衡諸林婉婷與被告係朋友關係，苟上開

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抑或可能為他人所有，自無甘冒刑法

偽證罪責而無端指證被告涉有本件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

式手槍及子彈犯行之必要。

　　2.員警洪逸晉證稱：當時被告一看到我和同仁到場，就直接

從1樓往2樓跑，並由廁所窗戶跳下去跑掉，後來我們就在

1樓桌子旁的椅子上發現棕色包包，打開後裡面還有1個黑

色包包，就從黑色包包裡面扣得系爭槍彈，現場只有林婉

婷、其小孩以外，並無其他人在場。我有問林婉婷那個包

包是誰的，林婉婷說她跟被告是朋友，她是由被告開車載

到現場的，她有看到被告背著那個包包等語（見訴字卷第

274至277頁）；員警羅之言則證稱：扣案槍、彈是在1樓

客廳椅子上的包包裡面搜到的，當時林婉婷說是被告使用

的等語（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是員警證述與林婉婷

證述情節相互勾稽，情節大致相符。

　　3.經勘驗搜索現場員警配戴密錄器錄影畫面結果（詳如附

件）顯示：一樓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

色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

串、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

有毒品吸食器），於員警搜索藤椅上淺色包包前，即經林

婉婷指認該淺色包包即為被告同日背攜之包包，後警察方

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

把，進行檢視、拍照，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

匣內取下子彈3枚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暨現場搜索照片

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83至186頁、警卷第18至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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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一淺色包包內，除扣得系爭槍彈外，另扣得含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毒品咖啡包，係被告所有之物乙節，

業經被告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34至35、40頁），並有現

場照片（見警卷第18至19頁）在卷可佐，倘被告並無該包

包之管理使用權，被告如何能將自己所有之違禁物均放置

於該包包內、交由他人管領？再放置淺色包包藤椅旁之黑

色組合置物箱上鑰匙1串、手機2支等，已經林婉婷指認為

被告所有之物，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查，是可知藤椅左

近為被告進入屋內後放置日常用品之處所，而放置該處淺

色包包暨其內放置物品，含系爭槍彈，均係為被告持有支

配所有之物，堪以認定。

　　4.至被告雖辯稱：現場另有簡識丞承租、並且在場，槍彈有

可能是簡識丞所有云云。然簡識丞業已於109年7月23日死

亡乙節，有簡識丞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偵

字卷第42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已屬幽靈抗辯。而員警羅

之言證稱：現場只有看到林婉婷及其小孩，並沒有注意到

有其他人，現場的每一間房間都有搜索，林婉婷並沒有說

現場還有其他人住等語，員警洪逸晉證稱：現場看不出來

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裡，如果要到隔壁，必須由前面或後面

的巷子前往等語（見訴字卷第277至279頁），從而，被告

猶以員警到場時尚有案外人簡識丞在現場另一房間內，員

警並未去搜索簡識丞所在之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

伊之指紋，可證上開槍、彈均非伊所有云云為辯，要屬犯

後飾卸之詞，委無足取。

　　5.至林婉婷固於原審中另翻異前詞證稱：當時現場還有2至3

位男女在隔壁樓上，從一樓車庫旁邊的門可以上去別的2

樓不相通的房間，我沒有看過現場的布袋、也不知道是誰

的，是警察說如果不是被告的，就是我的，槍是警察跟我

說是被告的等語（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更稱：

「（問：你知道警察當天有查獲到什麼東西嗎？）咖啡

包、一個袋子，警察當下沒有拿給我看，是到警察局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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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是手槍，另一個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警察帶我到

樓下的時候把放在一樓的桌上的布掀開，有槍，我在現場

就有看到，是警察先在樓下，再叫我下來指認手槍是誰

的，我說我不知道」、「（問：你看到的槍是直接放在桌

上還是放在那裡？）我下去的時候只看到一個類似像布袋

的袋子，警察把他翻開說這是被告的」（見訴字卷第306

至307頁），然林婉婷其後翻異證述之情節，核與現場密

錄器勘驗結果迥異，而與事實不符。且林婉婷與被告間存

在相當之情誼，顯有迴護被告之可能，又按當事人於案發

時之初次陳供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

法則，較諸事後翻異其初供為可信，且林婉婷其後所為矛

盾之言並無任何證據可實其說，甚至與密錄器情節迥異，

是林婉婷於審理時反於前詞所為之證述，殊難憑採，亦無

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6.辯護人雖又以：現場為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員警見得

被告之時間為「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25分18秒」（見警

卷第18頁），然錄影開始時間為「同日下午2時57分48

秒」、且林婉婷業已下樓，中間存有相當時間差可供他人

往來放置物品云云，並經陳美秀證稱：被告偶爾會帶友人

進入屋內等語為佐（陳美秀於警詢之陳述，業經被告及其

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然搜索扣押現場宜蘭縣○○鄉○

○路0段000巷00號第1至2層之828、828之1等全部空間，

均係被告向陳美秀承租乙節，有前開房屋租賃契約（見警

卷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該址係被告承租之私人住宅，

並非「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況本件係員警埋伏追躡

逮捕通緝犯即被告而進入、並進行搜索，自被告返回屋內

後員警隨即追至，因被告自二樓跳下，員警即控制現場於

現場搜尋被告方進而搜索乙節，業經洪逸晉證述歷歷（見

訴字卷第274至275頁），實難認有何人、甚至林婉婷得於

員警控制現場下，堂而皇之持有毒品咖啡包、槍彈進入而

放置在淺色包包內，並事先知悉林婉婷將指認該淺色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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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所有之物、甚至提前知悉該包包內尚有其他被告之

私人所有物品。故辯護人所稱情節，顯與常情不合，難以

採信。　　　

　㈢另被告又以：系爭槍彈上並無被告指紋云云。惟實務上指紋

無法留存於槍、彈表面之原因多端，或有槍、彈表面大部分

是有弧度的曲面，少有平面，及槍枝握把部分多呈凹凸不平

狀，故較難遺留完整指紋之本質因素，亦有槍、彈於扣押、

送鑑過程中，與其包裝袋相互摩擦，破壞原本犯嫌所遺留之

指紋，進而影響指紋顯現之環境因素，更有持有槍、彈之犯

罪行為人明知槍、彈係屬違禁物，而以戴手套等方式小心持

取以免徒留跡證之人為因素，又本案綜合前揭事證即已足認

被告確有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

槍及子彈之犯行，亦如前述，自難徒憑上開槍、彈上並未發

現被告之指紋一節，遽謂上開槍、彈非屬被告所有。從而，

縱使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亦難執為被告有利

認定之依據，併予敘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核與事證不符，無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未經許可持有槍枝、子彈，其持有之繼續，乃行為之繼

續，亦即一經持有槍枝、子彈，犯罪即已成立，但其完結須

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則包括持有之寄藏該槍彈行

為，自亦為行為之繼續，其犯罪之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

了時為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持有系爭槍彈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

時58分許為警扣押為止，揆之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持有槍彈

之犯行，應逕依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論處，

不因被告持有期間相關條文曾修正施行，而存有新舊法比較

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

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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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

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

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

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是被告係非法持有本案具殺傷力子彈共

2顆，因屬同一種類，故持有子彈僅論以一罪。

　㈣起訴意旨原認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

非制式手槍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

罪名，惟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更正起訴法條為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見訴字卷第271頁），自毋庸

再行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㈤被告非法持有系爭槍彈之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

時58分許遭查獲時為止，具有行為繼續之性質，為繼續犯，

應論以單純一罪。

　㈥被告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前揭犯行，罪證明確，適用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

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

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之規定，⑴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前有竊盜、詐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

造文書等犯罪科刑前案紀錄，品行非無可議，及其以前揭方

式持有上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又

所持有之非制式手槍數量為1枝、子彈2顆，且持有期間自10

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某時許起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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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許止，對於社會治安產生相當影響之犯罪所生危險，並兼

衡其家庭經濟情形為小康之生活狀況，國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暨犯後未見悔悟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6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

以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⑵另就沒收部分說明扣案之

非制式手槍，經鑑定後認具殺傷力，為違禁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

扣案之非制式子彈2顆，雖經鑑定均具有殺傷力，惟業經試

射而喪失違禁物之性質，至其餘扣案子彈，則經鑑定認不具

殺傷力，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

誤，量刑亦稱允恰。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扣案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林婉婷於偵查

中同列為犯罪嫌疑人，是為求自己案件卸責，而有偽證之可

能，是林婉婷之證述需有補強證據。惟洪逸晉、羅之言之證

述及密錄器畫面結果僅能證明槍彈扣案過程、林婉婷於扣案

現場指稱槍彈為被告所有，均無法證明被告曾經持有裝有槍

彈之包包。而槍彈經鑑定亦無被告之指紋，是本件尚無證據

可認扣案槍彈為被告所有。搜索扣押過程並未連續錄影，且

同一租屋處尚有簡識丞在場，員警卻未查緝云云。

三、惟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

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

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

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

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

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

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

情詞為爭執，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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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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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勘驗結果）

一、14:57:48〜14:58:10：車庫內多名員警及一名女子（即林婉

婷）抱著小孩。對話內容如下：

　　遠處員警：有違禁物嗎？（有）

　　林婉婷：所以是施建泓，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員  警：所以施建泓在這邊？

　　林婉婷：對，他是…因為是他載我來的，不然我也不知道這

裡。

　　員  警：施建泓叫你來的？

　　林婉婷：他載我來的。

　　員  警：他載你來的，喔。

　　（遠處員警：裡面先扣，裡面的東西先把它扣起來，房子裡

面，我在外面顧。）

　　員  警：來那個，密錄器，來來來。你進來你進來。小姐你

進來。

二、14:58:10〜15:00:40：上開在場人均移動至車庫旁1樓房間

內。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

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

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對

話內容如下：

　　員  警：你的東西在哪裡？等一下再抽，等一下再抽。你東

西在哪裡？你要抽我會給你抽，你東西在哪裡？

　　林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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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  警：等一下，你東西在哪裡？這邊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林婉婷：沒有。

　　員  警：沒有，你沒有，阿不然東西都誰的？

　　林婉婷：這些都不是，我的東西在樓上。

　　員  警：那都誰的？

　　林婉婷：我真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是施建泓帶我來的。

　　員  警：他帶你來這邊的？

　　林婉婷：對。誰的東西我不知道，這誰的東西我也不會…。

　　員  警：你的東西在2樓就對了？

　　林婉婷：對。

　　員  警：阿這鑰匙誰的？（拿起鑰匙）

　　林婉婷：這好像是那個…車子的。

　　員  警：車子，是施建泓開的車嘛。

　　林婉婷：對。

　　員  警：他的車鑰匙嘛。那手機咧？（拿起手機）

　　林婉婷：手機…。

　　員  警：你有看過施建泓拿過？哪一支？

　　林婉婷：這兩個都壞掉了。

　　員  警：都壞掉的。所以，好等一下拿走。你們裡面看過了

嗎？

　　林婉婷：啊？

　　員  警：你們裡面看過了嗎？有毒品嗎？

　　其他員警：還沒還沒。這裡沒看，只有看到水車。

　　員  警：只有看到水車。阿你們說的那個東西咧？

　　其他員警：這裡。（指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員  警：在這邊。這包包誰的？（翻找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林婉婷：應該施建泓的吧。

　　員  警：施建泓的包包？

　　林婉婷：對，他背的，他今天有背這個包包。

　　員  警：他背的。對阿，他今天背，是背這個包包嘛沒錯嘛

喔。你看到的嘛，因為他開車載你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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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婉婷：對。我可以抽煙了嗎？

　　員  警：等一下啦，我們東西都還沒問完。

　　林婉婷：我真的，我這樣子我，很累，我沒辦法…。

　 員  警：你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藥啊…好啦，你抽，抽抽

抽…。

　　（另名員警繼續翻找淺色包包，並從淺色中取出一個黑色包

包）

三、15:00:57〜15:02:36：警察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

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後由槍枝內

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均裝入證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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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88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施建泓






選任辯護人  李國盛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0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施建泓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竟基於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在不詳處所，取得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及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2顆（下稱系爭槍彈），而未經許可持有放置在宜蘭縣○○鄉○○路0段000巷00號租屋處。嗣施建泓因他案通緝，於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前開租屋前經警埋伏，施建泓察覺後旋躲進屋內以避查緝，員警為逮捕施建泓而追躡進入，即見桌上放置毒品吸食器等違禁物（另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715號判決沒收），因情況急迫遂逕行搜索，始扣得系爭槍彈。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明定。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而證人林婉婷、洪逸晉、羅之言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現於原審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除上述之供述證據外，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施建泓（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5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得為本件之證據。
三、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規定，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因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而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實，固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行，辯稱：員警到場時，尚有簡識丞在同址另一房間內，員警並未搜索簡識丞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被告指紋難認為被告所有云云。經查：
　㈠前揭時地，被告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且經林婉婷（見偵卷第51至52頁）、洪逸晉（見訴字卷第273至277頁）、羅之言（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證述明確，復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8至11頁）、監視錄影擷取畫面、照片（見警卷第18至20頁）、房屋租賃契約書（見警卷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並有系爭槍彈扣案足憑。又扣案之系爭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①手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②子彈2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可擊發，均認具殺傷力（同時另有扣案子彈1顆，為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之非制式子彈，經試射，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該局109年8月31日刑鑑字第1090069324號鑑定書、111年1月10日刑鑑字第1108030432號函（見偵卷第57至59頁、訴字卷第157頁）存卷可參，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扣案系爭槍彈為被告持有之認定　　
　　1.林婉婷證稱：被告於搜索當日凌晨5時載我，我上車時就看到被告背一個包包，我就問被告裡面有什麼東西，被告說是槍及毒品，要防身用的，我們到前開被告租屋處沒半個小時，就聽到很多人上樓的聲音，被告就跑到廁所開門跳下去，警察搜索時只有我跟小孩在場，警察在客廳找到當時在車上被告拿給我看的包包，在我的面前從包包裡面拿出槍、彈及毒品，槍彈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51頁背面至第52頁）。且衡諸林婉婷與被告係朋友關係，苟上開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抑或可能為他人所有，自無甘冒刑法偽證罪責而無端指證被告涉有本件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犯行之必要。
　　2.員警洪逸晉證稱：當時被告一看到我和同仁到場，就直接從1樓往2樓跑，並由廁所窗戶跳下去跑掉，後來我們就在1樓桌子旁的椅子上發現棕色包包，打開後裡面還有1個黑色包包，就從黑色包包裡面扣得系爭槍彈，現場只有林婉婷、其小孩以外，並無其他人在場。我有問林婉婷那個包包是誰的，林婉婷說她跟被告是朋友，她是由被告開車載到現場的，她有看到被告背著那個包包等語（見訴字卷第274至277頁）；員警羅之言則證稱：扣案槍、彈是在1樓客廳椅子上的包包裡面搜到的，當時林婉婷說是被告使用的等語（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是員警證述與林婉婷證述情節相互勾稽，情節大致相符。
　　3.經勘驗搜索現場員警配戴密錄器錄影畫面結果（詳如附件）顯示：一樓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於員警搜索藤椅上淺色包包前，即經林婉婷指認該淺色包包即為被告同日背攜之包包，後警察方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暨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83至186頁、警卷第18至20頁）。又同一淺色包包內，除扣得系爭槍彈外，另扣得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毒品咖啡包，係被告所有之物乙節，業經被告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34至35、40頁），並有現場照片（見警卷第18至19頁）在卷可佐，倘被告並無該包包之管理使用權，被告如何能將自己所有之違禁物均放置於該包包內、交由他人管領？再放置淺色包包藤椅旁之黑色組合置物箱上鑰匙1串、手機2支等，已經林婉婷指認為被告所有之物，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查，是可知藤椅左近為被告進入屋內後放置日常用品之處所，而放置該處淺色包包暨其內放置物品，含系爭槍彈，均係為被告持有支配所有之物，堪以認定。
　　4.至被告雖辯稱：現場另有簡識丞承租、並且在場，槍彈有可能是簡識丞所有云云。然簡識丞業已於109年7月23日死亡乙節，有簡識丞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42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已屬幽靈抗辯。而員警羅之言證稱：現場只有看到林婉婷及其小孩，並沒有注意到有其他人，現場的每一間房間都有搜索，林婉婷並沒有說現場還有其他人住等語，員警洪逸晉證稱：現場看不出來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裡，如果要到隔壁，必須由前面或後面的巷子前往等語（見訴字卷第277至279頁），從而，被告猶以員警到場時尚有案外人簡識丞在現場另一房間內，員警並未去搜索簡識丞所在之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伊之指紋，可證上開槍、彈均非伊所有云云為辯，要屬犯後飾卸之詞，委無足取。
　　5.至林婉婷固於原審中另翻異前詞證稱：當時現場還有2至3位男女在隔壁樓上，從一樓車庫旁邊的門可以上去別的2樓不相通的房間，我沒有看過現場的布袋、也不知道是誰的，是警察說如果不是被告的，就是我的，槍是警察跟我說是被告的等語（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更稱：「（問：你知道警察當天有查獲到什麼東西嗎？）咖啡包、一個袋子，警察當下沒有拿給我看，是到警察局才給我看，是手槍，另一個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警察帶我到樓下的時候把放在一樓的桌上的布掀開，有槍，我在現場就有看到，是警察先在樓下，再叫我下來指認手槍是誰的，我說我不知道」、「（問：你看到的槍是直接放在桌上還是放在那裡？）我下去的時候只看到一個類似像布袋的袋子，警察把他翻開說這是被告的」（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然林婉婷其後翻異證述之情節，核與現場密錄器勘驗結果迥異，而與事實不符。且林婉婷與被告間存在相當之情誼，顯有迴護被告之可能，又按當事人於案發時之初次陳供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較諸事後翻異其初供為可信，且林婉婷其後所為矛盾之言並無任何證據可實其說，甚至與密錄器情節迥異，是林婉婷於審理時反於前詞所為之證述，殊難憑採，亦無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6.辯護人雖又以：現場為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員警見得被告之時間為「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25分18秒」（見警卷第18頁），然錄影開始時間為「同日下午2時57分48秒」、且林婉婷業已下樓，中間存有相當時間差可供他人往來放置物品云云，並經陳美秀證稱：被告偶爾會帶友人進入屋內等語為佐（陳美秀於警詢之陳述，業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然搜索扣押現場宜蘭縣○○鄉○○路0段000巷00號第1至2層之828、828之1等全部空間，均係被告向陳美秀承租乙節，有前開房屋租賃契約（見警卷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該址係被告承租之私人住宅，並非「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況本件係員警埋伏追躡逮捕通緝犯即被告而進入、並進行搜索，自被告返回屋內後員警隨即追至，因被告自二樓跳下，員警即控制現場於現場搜尋被告方進而搜索乙節，業經洪逸晉證述歷歷（見訴字卷第274至275頁），實難認有何人、甚至林婉婷得於員警控制現場下，堂而皇之持有毒品咖啡包、槍彈進入而放置在淺色包包內，並事先知悉林婉婷將指認該淺色包包為被告所有之物、甚至提前知悉該包包內尚有其他被告之私人所有物品。故辯護人所稱情節，顯與常情不合，難以採信。　　　
　㈢另被告又以：系爭槍彈上並無被告指紋云云。惟實務上指紋無法留存於槍、彈表面之原因多端，或有槍、彈表面大部分是有弧度的曲面，少有平面，及槍枝握把部分多呈凹凸不平狀，故較難遺留完整指紋之本質因素，亦有槍、彈於扣押、送鑑過程中，與其包裝袋相互摩擦，破壞原本犯嫌所遺留之指紋，進而影響指紋顯現之環境因素，更有持有槍、彈之犯罪行為人明知槍、彈係屬違禁物，而以戴手套等方式小心持取以免徒留跡證之人為因素，又本案綜合前揭事證即已足認被告確有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之犯行，亦如前述，自難徒憑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一節，遽謂上開槍、彈非屬被告所有。從而，縱使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亦難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併予敘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核與事證不符，無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未經許可持有槍枝、子彈，其持有之繼續，乃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枝、子彈，犯罪即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則包括持有之寄藏該槍彈行為，自亦為行為之繼續，其犯罪之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持有系爭槍彈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為警扣押為止，揆之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持有槍彈之犯行，應逕依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論處，不因被告持有期間相關條文曾修正施行，而存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是被告係非法持有本案具殺傷力子彈共2顆，因屬同一種類，故持有子彈僅論以一罪。
　㈣起訴意旨原認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名，惟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更正起訴法條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見訴字卷第271頁），自毋庸再行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㈤被告非法持有系爭槍彈之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遭查獲時為止，具有行為繼續之性質，為繼續犯，應論以單純一罪。
　㈥被告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前揭犯行，罪證明確，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之規定，⑴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竊盜、詐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書等犯罪科刑前案紀錄，品行非無可議，及其以前揭方式持有上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又所持有之非制式手槍數量為1枝、子彈2顆，且持有期間自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某時許起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止，對於社會治安產生相當影響之犯罪所生危險，並兼衡其家庭經濟情形為小康之生活狀況，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暨犯後未見悔悟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⑵另就沒收部分說明扣案之非制式手槍，經鑑定後認具殺傷力，為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2顆，雖經鑑定均具有殺傷力，惟業經試射而喪失違禁物之性質，至其餘扣案子彈，則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扣案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林婉婷於偵查中同列為犯罪嫌疑人，是為求自己案件卸責，而有偽證之可能，是林婉婷之證述需有補強證據。惟洪逸晉、羅之言之證述及密錄器畫面結果僅能證明槍彈扣案過程、林婉婷於扣案現場指稱槍彈為被告所有，均無法證明被告曾經持有裝有槍彈之包包。而槍彈經鑑定亦無被告之指紋，是本件尚無證據可認扣案槍彈為被告所有。搜索扣押過程並未連續錄影，且同一租屋處尚有簡識丞在場，員警卻未查緝云云。
三、惟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勘驗結果）
一、14:57:48～14:58:10：車庫內多名員警及一名女子（即林婉婷）抱著小孩。對話內容如下：
　　遠處員警：有違禁物嗎？（有）
　　林婉婷：所以是施建泓，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員  警：所以施建泓在這邊？
　　林婉婷：對，他是…因為是他載我來的，不然我也不知道這裡。
　　員  警：施建泓叫你來的？
　　林婉婷：他載我來的。
　　員  警：他載你來的，喔。
　　（遠處員警：裡面先扣，裡面的東西先把它扣起來，房子裡面，我在外面顧。）
　　員  警：來那個，密錄器，來來來。你進來你進來。小姐你進來。
二、14:58:10～15:00:40：上開在場人均移動至車庫旁1樓房間內。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對話內容如下：
　　員  警：你的東西在哪裡？等一下再抽，等一下再抽。你東西在哪裡？你要抽我會給你抽，你東西在哪裡？
　　林婉婷：…。
　　員  警：等一下，你東西在哪裡？這邊有什麼東西是你的？林婉婷：沒有。
　　員  警：沒有，你沒有，阿不然東西都誰的？
　　林婉婷：這些都不是，我的東西在樓上。
　　員  警：那都誰的？
　　林婉婷：我真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是施建泓帶我來的。
　　員  警：他帶你來這邊的？
　　林婉婷：對。誰的東西我不知道，這誰的東西我也不會…。
　　員  警：你的東西在2樓就對了？
　　林婉婷：對。
　　員  警：阿這鑰匙誰的？（拿起鑰匙）
　　林婉婷：這好像是那個…車子的。
　　員  警：車子，是施建泓開的車嘛。
　　林婉婷：對。
　　員  警：他的車鑰匙嘛。那手機咧？（拿起手機）
　　林婉婷：手機…。
　　員  警：你有看過施建泓拿過？哪一支？
　　林婉婷：這兩個都壞掉了。
　　員  警：都壞掉的。所以，好等一下拿走。你們裡面看過了嗎？
　　林婉婷：啊？
　　員  警：你們裡面看過了嗎？有毒品嗎？
　　其他員警：還沒還沒。這裡沒看，只有看到水車。
　　員  警：只有看到水車。阿你們說的那個東西咧？
　　其他員警：這裡。（指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員  警：在這邊。這包包誰的？（翻找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林婉婷：應該施建泓的吧。
　　員  警：施建泓的包包？
　　林婉婷：對，他背的，他今天有背這個包包。
　　員  警：他背的。對阿，他今天背，是背這個包包嘛沒錯嘛喔。你看到的嘛，因為他開車載你的嘛。
　　林婉婷：對。我可以抽煙了嗎？
　　員  警：等一下啦，我們東西都還沒問完。
　　林婉婷：我真的，我這樣子我，很累，我沒辦法…。
　 員  警：你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藥啊…好啦，你抽，抽抽抽…。
　　（另名員警繼續翻找淺色包包，並從淺色中取出一個黑色包包）
三、15:00:57～15:02:36：警察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後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均裝入證物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88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施建泓



選任辯護人  李國盛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
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0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6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施建泓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竟基於未經許可，持
    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
    之犯意，於民國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在不詳處所，
    取得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及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
    2顆（下稱系爭槍彈），而未經許可持有放置在宜蘭縣○○鄉○
    ○路0段000巷00號租屋處。嗣施建泓因他案通緝，於109年6
    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前開租屋前經警埋伏，施建泓察
    覺後旋躲進屋內以避查緝，員警為逮捕施建泓而追躡進入，
    即見桌上放置毒品吸食器等違禁物（另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以109年度簡字第715號判決沒收），因情況急迫遂逕行搜索
    ，始扣得系爭槍彈。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明定。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
    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
    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
    。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就
    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
    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
    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
    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而證人林婉婷、洪逸晉、羅之
    言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現
    於原審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
    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證
    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除上述之供述
    證據外，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施建泓（下稱被告）及辯護
    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50頁），本院審酌各
    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得為本件之
    證據。
三、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
    面規定，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因遭
    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而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實
    ，固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
    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行，辯
    稱：員警到場時，尚有簡識丞在同址另一房間內，員警並未
    搜索簡識丞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被告指紋難認為被
    告所有云云。經查：
　㈠前揭時地，被告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逕行搜索，扣得
    系爭槍彈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且經林婉婷（見偵卷
    第51至52頁）、洪逸晉（見訴字卷第273至277頁）、羅之言
    （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證述明確，復有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8至11頁）、監視錄影擷取畫面
    、照片（見警卷第18至20頁）、房屋租賃契約書（見警卷第
    21至30頁）在卷可稽，並有系爭槍彈扣案足憑。又扣案之系
    爭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①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
    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
    ，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②子彈2顆，認係非
    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
    射，可擊發，均認具殺傷力（同時另有扣案子彈1顆，為由
    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之非制式子彈，經試
    射，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該局109年8月31日
    刑鑑字第1090069324號鑑定書、111年1月10日刑鑑字第1108
    030432號函（見偵卷第57至59頁、訴字卷第157頁）存卷可
    參，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扣案系爭槍彈為被告持有之認定　　
　　1.林婉婷證稱：被告於搜索當日凌晨5時載我，我上車時就
      看到被告背一個包包，我就問被告裡面有什麼東西，被告
      說是槍及毒品，要防身用的，我們到前開被告租屋處沒半
      個小時，就聽到很多人上樓的聲音，被告就跑到廁所開門
      跳下去，警察搜索時只有我跟小孩在場，警察在客廳找到
      當時在車上被告拿給我看的包包，在我的面前從包包裡面
      拿出槍、彈及毒品，槍彈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51頁背
      面至第52頁）。且衡諸林婉婷與被告係朋友關係，苟上開
      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抑或可能為他人所有，自無甘冒刑法
      偽證罪責而無端指證被告涉有本件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
      式手槍及子彈犯行之必要。
　　2.員警洪逸晉證稱：當時被告一看到我和同仁到場，就直接
      從1樓往2樓跑，並由廁所窗戶跳下去跑掉，後來我們就在
      1樓桌子旁的椅子上發現棕色包包，打開後裡面還有1個黑
      色包包，就從黑色包包裡面扣得系爭槍彈，現場只有林婉
      婷、其小孩以外，並無其他人在場。我有問林婉婷那個包
      包是誰的，林婉婷說她跟被告是朋友，她是由被告開車載
      到現場的，她有看到被告背著那個包包等語（見訴字卷第
      274至277頁）；員警羅之言則證稱：扣案槍、彈是在1樓
      客廳椅子上的包包裡面搜到的，當時林婉婷說是被告使用
      的等語（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是員警證述與林婉婷
      證述情節相互勾稽，情節大致相符。
　　3.經勘驗搜索現場員警配戴密錄器錄影畫面結果（詳如附件
      ）顯示：一樓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
      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
      、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
      毒品吸食器），於員警搜索藤椅上淺色包包前，即經林婉
      婷指認該淺色包包即為被告同日背攜之包包，後警察方自
      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
      ，進行檢視、拍照，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
      內取下子彈3枚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暨現場搜索照片在
      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83至186頁、警卷第18至20頁）。又
      同一淺色包包內，除扣得系爭槍彈外，另扣得含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毒品咖啡包，係被告所有之物乙節，業
      經被告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34至35、40頁），並有現場
      照片（見警卷第18至19頁）在卷可佐，倘被告並無該包包
      之管理使用權，被告如何能將自己所有之違禁物均放置於
      該包包內、交由他人管領？再放置淺色包包藤椅旁之黑色
      組合置物箱上鑰匙1串、手機2支等，已經林婉婷指認為被
      告所有之物，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查，是可知藤椅左近
      為被告進入屋內後放置日常用品之處所，而放置該處淺色
      包包暨其內放置物品，含系爭槍彈，均係為被告持有支配
      所有之物，堪以認定。
　　4.至被告雖辯稱：現場另有簡識丞承租、並且在場，槍彈有
      可能是簡識丞所有云云。然簡識丞業已於109年7月23日死
      亡乙節，有簡識丞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偵
      字卷第42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已屬幽靈抗辯。而員警羅
      之言證稱：現場只有看到林婉婷及其小孩，並沒有注意到
      有其他人，現場的每一間房間都有搜索，林婉婷並沒有說
      現場還有其他人住等語，員警洪逸晉證稱：現場看不出來
      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裡，如果要到隔壁，必須由前面或後面
      的巷子前往等語（見訴字卷第277至279頁），從而，被告
      猶以員警到場時尚有案外人簡識丞在現場另一房間內，員
      警並未去搜索簡識丞所在之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
      伊之指紋，可證上開槍、彈均非伊所有云云為辯，要屬犯
      後飾卸之詞，委無足取。
　　5.至林婉婷固於原審中另翻異前詞證稱：當時現場還有2至3
      位男女在隔壁樓上，從一樓車庫旁邊的門可以上去別的2
      樓不相通的房間，我沒有看過現場的布袋、也不知道是誰
      的，是警察說如果不是被告的，就是我的，槍是警察跟我
      說是被告的等語（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更稱：「（
      問：你知道警察當天有查獲到什麼東西嗎？）咖啡包、一
      個袋子，警察當下沒有拿給我看，是到警察局才給我看，
      是手槍，另一個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警察帶我到樓下的
      時候把放在一樓的桌上的布掀開，有槍，我在現場就有看
      到，是警察先在樓下，再叫我下來指認手槍是誰的，我說
      我不知道」、「（問：你看到的槍是直接放在桌上還是放
      在那裡？）我下去的時候只看到一個類似像布袋的袋子，
      警察把他翻開說這是被告的」（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
      ，然林婉婷其後翻異證述之情節，核與現場密錄器勘驗結
      果迥異，而與事實不符。且林婉婷與被告間存在相當之情
      誼，顯有迴護被告之可能，又按當事人於案發時之初次陳
      供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較諸
      事後翻異其初供為可信，且林婉婷其後所為矛盾之言並無
      任何證據可實其說，甚至與密錄器情節迥異，是林婉婷於
      審理時反於前詞所為之證述，殊難憑採，亦無執為被告有
      利認定之依據。
　　6.辯護人雖又以：現場為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員警見得
      被告之時間為「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25分18秒」（見警
      卷第18頁），然錄影開始時間為「同日下午2時57分48秒
      」、且林婉婷業已下樓，中間存有相當時間差可供他人往
      來放置物品云云，並經陳美秀證稱：被告偶爾會帶友人進
      入屋內等語為佐（陳美秀於警詢之陳述，業經被告及其辯
      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然搜索扣押現場宜蘭縣○○鄉○○路0
      段000巷00號第1至2層之828、828之1等全部空間，均係被
      告向陳美秀承租乙節，有前開房屋租賃契約（見警卷第21
      至30頁）在卷可稽，該址係被告承租之私人住宅，並非「
      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況本件係員警埋伏追躡逮捕通
      緝犯即被告而進入、並進行搜索，自被告返回屋內後員警
      隨即追至，因被告自二樓跳下，員警即控制現場於現場搜
      尋被告方進而搜索乙節，業經洪逸晉證述歷歷（見訴字卷
      第274至275頁），實難認有何人、甚至林婉婷得於員警控
      制現場下，堂而皇之持有毒品咖啡包、槍彈進入而放置在
      淺色包包內，並事先知悉林婉婷將指認該淺色包包為被告
      所有之物、甚至提前知悉該包包內尚有其他被告之私人所
      有物品。故辯護人所稱情節，顯與常情不合，難以採信。
      　　　
　㈢另被告又以：系爭槍彈上並無被告指紋云云。惟實務上指紋
    無法留存於槍、彈表面之原因多端，或有槍、彈表面大部分
    是有弧度的曲面，少有平面，及槍枝握把部分多呈凹凸不平
    狀，故較難遺留完整指紋之本質因素，亦有槍、彈於扣押、
    送鑑過程中，與其包裝袋相互摩擦，破壞原本犯嫌所遺留之
    指紋，進而影響指紋顯現之環境因素，更有持有槍、彈之犯
    罪行為人明知槍、彈係屬違禁物，而以戴手套等方式小心持
    取以免徒留跡證之人為因素，又本案綜合前揭事證即已足認
    被告確有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
    槍及子彈之犯行，亦如前述，自難徒憑上開槍、彈上並未發
    現被告之指紋一節，遽謂上開槍、彈非屬被告所有。從而，
    縱使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亦難執為被告有利
    認定之依據，併予敘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核與事證不符，無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未經許可持有槍枝、子彈，其持有之繼續，乃行為之繼續
    ，亦即一經持有槍枝、子彈，犯罪即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
    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則包括持有之寄藏該槍彈行為，
    自亦為行為之繼續，其犯罪之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了時
    為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持有系爭槍彈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
    為警扣押為止，揆之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持有槍彈之犯行，
    應逕依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論處，不因被告
    持有期間相關條文曾修正施行，而存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
    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
    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第12條
    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
    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
    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
    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是被告係非法持有本案具殺傷力子彈共
    2顆，因屬同一種類，故持有子彈僅論以一罪。
　㈣起訴意旨原認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
    非制式手槍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
    罪名，惟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更正起訴法條為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見訴字卷第271頁），自毋庸
    再行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㈤被告非法持有系爭槍彈之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
    58分許遭查獲時為止，具有行為繼續之性質，為繼續犯，應
    論以單純一罪。
　㈥被告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
    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前揭犯行，罪證明確，適用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
    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
    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之規定，⑴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前有竊盜、詐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
    文書等犯罪科刑前案紀錄，品行非無可議，及其以前揭方式
    持有上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又所
    持有之非制式手槍數量為1枝、子彈2顆，且持有期間自109
    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某時許起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
    分許止，對於社會治安產生相當影響之犯罪所生危險，並兼
    衡其家庭經濟情形為小康之生活狀況，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暨犯後未見悔悟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
    ,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⑵另就沒收部分說明扣案之非制
    式手槍，經鑑定後認具殺傷力，為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
    之非制式子彈2顆，雖經鑑定均具有殺傷力，惟業經試射而
    喪失違禁物之性質，至其餘扣案子彈，則經鑑定認不具殺傷
    力，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量刑亦稱允恰。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扣案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林婉婷於偵查
    中同列為犯罪嫌疑人，是為求自己案件卸責，而有偽證之可
    能，是林婉婷之證述需有補強證據。惟洪逸晉、羅之言之證
    述及密錄器畫面結果僅能證明槍彈扣案過程、林婉婷於扣案
    現場指稱槍彈為被告所有，均無法證明被告曾經持有裝有槍
    彈之包包。而槍彈經鑑定亦無被告之指紋，是本件尚無證據
    可認扣案槍彈為被告所有。搜索扣押過程並未連續錄影，且
    同一租屋處尚有簡識丞在場，員警卻未查緝云云。
三、惟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
    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
    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
    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
    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
    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
    詞為爭執，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勘驗結果）
一、14:57:48～14:58:10：車庫內多名員警及一名女子（即林婉
    婷）抱著小孩。對話內容如下：
　　遠處員警：有違禁物嗎？（有）
　　林婉婷：所以是施建泓，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員  警：所以施建泓在這邊？
　　林婉婷：對，他是…因為是他載我來的，不然我也不知道這
            裡。
　　員  警：施建泓叫你來的？
　　林婉婷：他載我來的。
　　員  警：他載你來的，喔。
　　（遠處員警：裡面先扣，裡面的東西先把它扣起來，房子裡
    面，我在外面顧。）
　　員  警：來那個，密錄器，來來來。你進來你進來。小姐你
            進來。
二、14:58:10～15:00:40：上開在場人均移動至車庫旁1樓房間內
    。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椅
    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另
    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對話
    內容如下：
　　員  警：你的東西在哪裡？等一下再抽，等一下再抽。你東
            西在哪裡？你要抽我會給你抽，你東西在哪裡？
　　林婉婷：…。
　　員  警：等一下，你東西在哪裡？這邊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林婉婷：沒有。
　　員  警：沒有，你沒有，阿不然東西都誰的？
　　林婉婷：這些都不是，我的東西在樓上。
　　員  警：那都誰的？
　　林婉婷：我真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是施建泓帶我來的。
　　員  警：他帶你來這邊的？
　　林婉婷：對。誰的東西我不知道，這誰的東西我也不會…。
　　員  警：你的東西在2樓就對了？
　　林婉婷：對。
　　員  警：阿這鑰匙誰的？（拿起鑰匙）
　　林婉婷：這好像是那個…車子的。
　　員  警：車子，是施建泓開的車嘛。
　　林婉婷：對。
　　員  警：他的車鑰匙嘛。那手機咧？（拿起手機）
　　林婉婷：手機…。
　　員  警：你有看過施建泓拿過？哪一支？
　　林婉婷：這兩個都壞掉了。
　　員  警：都壞掉的。所以，好等一下拿走。你們裡面看過了
            嗎？
　　林婉婷：啊？
　　員  警：你們裡面看過了嗎？有毒品嗎？
　　其他員警：還沒還沒。這裡沒看，只有看到水車。
　　員  警：只有看到水車。阿你們說的那個東西咧？
　　其他員警：這裡。（指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員  警：在這邊。這包包誰的？（翻找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林婉婷：應該施建泓的吧。
　　員  警：施建泓的包包？
　　林婉婷：對，他背的，他今天有背這個包包。
　　員  警：他背的。對阿，他今天背，是背這個包包嘛沒錯嘛
            喔。你看到的嘛，因為他開車載你的嘛。
　　林婉婷：對。我可以抽煙了嗎？
　　員  警：等一下啦，我們東西都還沒問完。
　　林婉婷：我真的，我這樣子我，很累，我沒辦法…。
　 員  警：你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藥啊…好啦，你抽，抽抽抽…。
　　（另名員警繼續翻找淺色包包，並從淺色中取出一個黑色包
    包）
三、15:00:57～15:02:36：警察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
    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後由槍枝內
    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均裝入證物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88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施建泓



選任辯護人  李國盛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0號，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施建泓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竟基於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在不詳處所，取得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及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2顆（下稱系爭槍彈），而未經許可持有放置在宜蘭縣○○鄉○○路0段000巷00號租屋處。嗣施建泓因他案通緝，於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在前開租屋前經警埋伏，施建泓察覺後旋躲進屋內以避查緝，員警為逮捕施建泓而追躡進入，即見桌上放置毒品吸食器等違禁物（另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715號判決沒收），因情況急迫遂逕行搜索，始扣得系爭槍彈。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明定。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而證人林婉婷、洪逸晉、羅之言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現於原審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除上述之供述證據外，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施建泓（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5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得為本件之證據。
三、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規定，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因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而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實，固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行，辯稱：員警到場時，尚有簡識丞在同址另一房間內，員警並未搜索簡識丞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被告指紋難認為被告所有云云。經查：
　㈠前揭時地，被告遭他案通緝為警執行逮捕、逕行搜索，扣得系爭槍彈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且經林婉婷（見偵卷第51至52頁）、洪逸晉（見訴字卷第273至277頁）、羅之言（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證述明確，復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8至11頁）、監視錄影擷取畫面、照片（見警卷第18至20頁）、房屋租賃契約書（見警卷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並有系爭槍彈扣案足憑。又扣案之系爭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①手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②子彈2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可擊發，均認具殺傷力（同時另有扣案子彈1顆，為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mm金屬彈頭而成之非制式子彈，經試射，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等情，有該局109年8月31日刑鑑字第1090069324號鑑定書、111年1月10日刑鑑字第1108030432號函（見偵卷第57至59頁、訴字卷第157頁）存卷可參，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扣案系爭槍彈為被告持有之認定　　
　　1.林婉婷證稱：被告於搜索當日凌晨5時載我，我上車時就看到被告背一個包包，我就問被告裡面有什麼東西，被告說是槍及毒品，要防身用的，我們到前開被告租屋處沒半個小時，就聽到很多人上樓的聲音，被告就跑到廁所開門跳下去，警察搜索時只有我跟小孩在場，警察在客廳找到當時在車上被告拿給我看的包包，在我的面前從包包裡面拿出槍、彈及毒品，槍彈不是我的等語（見偵卷第51頁背面至第52頁）。且衡諸林婉婷與被告係朋友關係，苟上開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抑或可能為他人所有，自無甘冒刑法偽證罪責而無端指證被告涉有本件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犯行之必要。
　　2.員警洪逸晉證稱：當時被告一看到我和同仁到場，就直接從1樓往2樓跑，並由廁所窗戶跳下去跑掉，後來我們就在1樓桌子旁的椅子上發現棕色包包，打開後裡面還有1個黑色包包，就從黑色包包裡面扣得系爭槍彈，現場只有林婉婷、其小孩以外，並無其他人在場。我有問林婉婷那個包包是誰的，林婉婷說她跟被告是朋友，她是由被告開車載到現場的，她有看到被告背著那個包包等語（見訴字卷第274至277頁）；員警羅之言則證稱：扣案槍、彈是在1樓客廳椅子上的包包裡面搜到的，當時林婉婷說是被告使用的等語（見訴字卷第278至279頁）。是員警證述與林婉婷證述情節相互勾稽，情節大致相符。
　　3.經勘驗搜索現場員警配戴密錄器錄影畫面結果（詳如附件）顯示：一樓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於員警搜索藤椅上淺色包包前，即經林婉婷指認該淺色包包即為被告同日背攜之包包，後警察方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暨現場搜索照片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83至186頁、警卷第18至20頁）。又同一淺色包包內，除扣得系爭槍彈外，另扣得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毒品咖啡包，係被告所有之物乙節，業經被告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34至35、40頁），並有現場照片（見警卷第18至19頁）在卷可佐，倘被告並無該包包之管理使用權，被告如何能將自己所有之違禁物均放置於該包包內、交由他人管領？再放置淺色包包藤椅旁之黑色組合置物箱上鑰匙1串、手機2支等，已經林婉婷指認為被告所有之物，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查，是可知藤椅左近為被告進入屋內後放置日常用品之處所，而放置該處淺色包包暨其內放置物品，含系爭槍彈，均係為被告持有支配所有之物，堪以認定。
　　4.至被告雖辯稱：現場另有簡識丞承租、並且在場，槍彈有可能是簡識丞所有云云。然簡識丞業已於109年7月23日死亡乙節，有簡識丞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42頁），是被告前開所辯已屬幽靈抗辯。而員警羅之言證稱：現場只有看到林婉婷及其小孩，並沒有注意到有其他人，現場的每一間房間都有搜索，林婉婷並沒有說現場還有其他人住等語，員警洪逸晉證稱：現場看不出來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裡，如果要到隔壁，必須由前面或後面的巷子前往等語（見訴字卷第277至279頁），從而，被告猶以員警到場時尚有案外人簡識丞在現場另一房間內，員警並未去搜索簡識丞所在之房間，況上開槍、彈上亦查無伊之指紋，可證上開槍、彈均非伊所有云云為辯，要屬犯後飾卸之詞，委無足取。
　　5.至林婉婷固於原審中另翻異前詞證稱：當時現場還有2至3位男女在隔壁樓上，從一樓車庫旁邊的門可以上去別的2樓不相通的房間，我沒有看過現場的布袋、也不知道是誰的，是警察說如果不是被告的，就是我的，槍是警察跟我說是被告的等語（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更稱：「（問：你知道警察當天有查獲到什麼東西嗎？）咖啡包、一個袋子，警察當下沒有拿給我看，是到警察局才給我看，是手槍，另一個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警察帶我到樓下的時候把放在一樓的桌上的布掀開，有槍，我在現場就有看到，是警察先在樓下，再叫我下來指認手槍是誰的，我說我不知道」、「（問：你看到的槍是直接放在桌上還是放在那裡？）我下去的時候只看到一個類似像布袋的袋子，警察把他翻開說這是被告的」（見訴字卷第306至307頁），然林婉婷其後翻異證述之情節，核與現場密錄器勘驗結果迥異，而與事實不符。且林婉婷與被告間存在相當之情誼，顯有迴護被告之可能，又按當事人於案發時之初次陳供較少權衡其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較諸事後翻異其初供為可信，且林婉婷其後所為矛盾之言並無任何證據可實其說，甚至與密錄器情節迥異，是林婉婷於審理時反於前詞所為之證述，殊難憑採，亦無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6.辯護人雖又以：現場為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員警見得被告之時間為「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25分18秒」（見警卷第18頁），然錄影開始時間為「同日下午2時57分48秒」、且林婉婷業已下樓，中間存有相當時間差可供他人往來放置物品云云，並經陳美秀證稱：被告偶爾會帶友人進入屋內等語為佐（陳美秀於警詢之陳述，業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然搜索扣押現場宜蘭縣○○鄉○○路0段000巷00號第1至2層之828、828之1等全部空間，均係被告向陳美秀承租乙節，有前開房屋租賃契約（見警卷第21至30頁）在卷可稽，該址係被告承租之私人住宅，並非「不特定人可進出之處所」。況本件係員警埋伏追躡逮捕通緝犯即被告而進入、並進行搜索，自被告返回屋內後員警隨即追至，因被告自二樓跳下，員警即控制現場於現場搜尋被告方進而搜索乙節，業經洪逸晉證述歷歷（見訴字卷第274至275頁），實難認有何人、甚至林婉婷得於員警控制現場下，堂而皇之持有毒品咖啡包、槍彈進入而放置在淺色包包內，並事先知悉林婉婷將指認該淺色包包為被告所有之物、甚至提前知悉該包包內尚有其他被告之私人所有物品。故辯護人所稱情節，顯與常情不合，難以採信。　　　
　㈢另被告又以：系爭槍彈上並無被告指紋云云。惟實務上指紋無法留存於槍、彈表面之原因多端，或有槍、彈表面大部分是有弧度的曲面，少有平面，及槍枝握把部分多呈凹凸不平狀，故較難遺留完整指紋之本質因素，亦有槍、彈於扣押、送鑑過程中，與其包裝袋相互摩擦，破壞原本犯嫌所遺留之指紋，進而影響指紋顯現之環境因素，更有持有槍、彈之犯罪行為人明知槍、彈係屬違禁物，而以戴手套等方式小心持取以免徒留跡證之人為因素，又本案綜合前揭事證即已足認被告確有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之犯行，亦如前述，自難徒憑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一節，遽謂上開槍、彈非屬被告所有。從而，縱使上開槍、彈上並未發現被告之指紋，亦難執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併予敘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核與事證不符，無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未經許可持有槍枝、子彈，其持有之繼續，乃行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槍枝、子彈，犯罪即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則包括持有之寄藏該槍彈行為，自亦為行為之繼續，其犯罪之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了時為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持有系爭槍彈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為警扣押為止，揆之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持有槍彈之犯行，應逕依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規定論處，不因被告持有期間相關條文曾修正施行，而存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核被告之行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是被告係非法持有本案具殺傷力子彈共2顆，因屬同一種類，故持有子彈僅論以一罪。
　㈣起訴意旨原認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部分，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名，惟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業經更正起訴法條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見訴字卷第271頁），自毋庸再行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㈤被告非法持有系爭槍彈之行為，繼續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遭查獲時為止，具有行為繼續之性質，為繼續犯，應論以單純一罪。
　㈥被告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前揭犯行，罪證明確，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之規定，⑴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竊盜、詐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書等犯罪科刑前案紀錄，品行非無可議，及其以前揭方式持有上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又所持有之非制式手槍數量為1枝、子彈2顆，且持有期間自109年6月19日凌晨5時許前某時許起至109年6月19日下午2時58分許止，對於社會治安產生相當影響之犯罪所生危險，並兼衡其家庭經濟情形為小康之生活狀況，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暨犯後未見悔悟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⑵另就沒收部分說明扣案之非制式手槍，經鑑定後認具殺傷力，為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2顆，雖經鑑定均具有殺傷力，惟業經試射而喪失違禁物之性質，至其餘扣案子彈，則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扣案槍彈並非被告所有，林婉婷於偵查中同列為犯罪嫌疑人，是為求自己案件卸責，而有偽證之可能，是林婉婷之證述需有補強證據。惟洪逸晉、羅之言之證述及密錄器畫面結果僅能證明槍彈扣案過程、林婉婷於扣案現場指稱槍彈為被告所有，均無法證明被告曾經持有裝有槍彈之包包。而槍彈經鑑定亦無被告之指紋，是本件尚無證據可認扣案槍彈為被告所有。搜索扣押過程並未連續錄影，且同一租屋處尚有簡識丞在場，員警卻未查緝云云。
三、惟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勘驗結果）
一、14:57:48～14:58:10：車庫內多名員警及一名女子（即林婉婷）抱著小孩。對話內容如下：
　　遠處員警：有違禁物嗎？（有）
　　林婉婷：所以是施建泓，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員  警：所以施建泓在這邊？
　　林婉婷：對，他是…因為是他載我來的，不然我也不知道這裡。
　　員  警：施建泓叫你來的？
　　林婉婷：他載我來的。
　　員  警：他載你來的，喔。
　　（遠處員警：裡面先扣，裡面的東西先把它扣起來，房子裡面，我在外面顧。）
　　員  警：來那個，密錄器，來來來。你進來你進來。小姐你進來。
二、14:58:10～15:00:40：上開在場人均移動至車庫旁1樓房間內。房門口有一張淺色藤椅（藤椅上有1個淺色包包）、藤椅旁有黑色組合置物箱（置物箱上有鑰匙1串、手機2支）。另側則有黑色沙發、透明茶几（茶几上有毒品吸食器）。對話內容如下：
　　員  警：你的東西在哪裡？等一下再抽，等一下再抽。你東西在哪裡？你要抽我會給你抽，你東西在哪裡？
　　林婉婷：…。
　　員  警：等一下，你東西在哪裡？這邊有什麼東西是你的？林婉婷：沒有。
　　員  警：沒有，你沒有，阿不然東西都誰的？
　　林婉婷：這些都不是，我的東西在樓上。
　　員  警：那都誰的？
　　林婉婷：我真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是施建泓帶我來的。
　　員  警：他帶你來這邊的？
　　林婉婷：對。誰的東西我不知道，這誰的東西我也不會…。
　　員  警：你的東西在2樓就對了？
　　林婉婷：對。
　　員  警：阿這鑰匙誰的？（拿起鑰匙）
　　林婉婷：這好像是那個…車子的。
　　員  警：車子，是施建泓開的車嘛。
　　林婉婷：對。
　　員  警：他的車鑰匙嘛。那手機咧？（拿起手機）
　　林婉婷：手機…。
　　員  警：你有看過施建泓拿過？哪一支？
　　林婉婷：這兩個都壞掉了。
　　員  警：都壞掉的。所以，好等一下拿走。你們裡面看過了嗎？
　　林婉婷：啊？
　　員  警：你們裡面看過了嗎？有毒品嗎？
　　其他員警：還沒還沒。這裡沒看，只有看到水車。
　　員  警：只有看到水車。阿你們說的那個東西咧？
　　其他員警：這裡。（指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員  警：在這邊。這包包誰的？（翻找藤椅上的淺色包包）
　　林婉婷：應該施建泓的吧。
　　員  警：施建泓的包包？
　　林婉婷：對，他背的，他今天有背這個包包。
　　員  警：他背的。對阿，他今天背，是背這個包包嘛沒錯嘛喔。你看到的嘛，因為他開車載你的嘛。
　　林婉婷：對。我可以抽煙了嗎？
　　員  警：等一下啦，我們東西都還沒問完。
　　林婉婷：我真的，我這樣子我，很累，我沒辦法…。
　 員  警：你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藥啊…好啦，你抽，抽抽抽…。
　　（另名員警繼續翻找淺色包包，並從淺色中取出一個黑色包包）
三、15:00:57～15:02:36：警察自淺色包包中取出黑色包包，並從黑色包包內取出手槍1把，進行檢視、拍照，後由槍枝內拆卸出彈匣1個，再由彈匣內取下子彈3枚，均裝入證物袋。
　　



